关于开展优秀民情日记征集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娄底经济开发区、万宝新区党委创先争优、作风建设活动领导小组，市委各部委、市直机关各单位、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创先争优、作风建设活动领导小组，市属以上企事业单位党委（党组）创先争优、作风建设活动领导小组，市两新组织党工委：
为深化“学习宁乡经验，实施加速赶超；万名干部下基层，三联三转三提高”，以及“走访群众听民声，深入基层解难题”作风建设主题活动交流活动中的经验和体会，推动干部走出机关、走进基层，接地气、摸实情，办实事、解民忧，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按照省作风办要求，决定在全市党员干部中开展优秀民情日记征集评选活动。现就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作品要求。
1、应征作品题材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一是记述下基层干部如何为基层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二是反映基层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所思所想所盼，及作风建设主题活动为基层带来的变化；三是阐发对作风建设主题活动的理解认识和感悟体会；四是提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策略及建议等。

2、每组作品可包括同一作者的若干篇日记，总字数不超过3000字。可配3－5张摄影图片，展现具有特定意义的人物、场景、事件、活动和过程，并附简要文字说明。

3、应征作品要言之有物，言之有情，涉及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真实准确，力求主题鲜明、风格朴实、特色突出。

二、推荐要求。

各单位要把民情日记的征集评选作为向上级推荐本单位特色工作的重要内容来抓，发动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参与、踊跃投稿。每个县市区至少推荐20篇民情日记，每个市直单位至少推荐2篇民情日记。在推荐过程中，各单位应综合考虑领导干部不同层面，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等不同部门、系统或行业，乡村、社区、企业、项目工地等不同基层单位，以保证作者和作品内容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同时，要对作品认真把关，确保质量。
三、奖项设置。作品评选统一由市委创先争优作风建设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具体奖项设一等奖10名，奖金600元；二等奖20名，奖金400元；三等奖30名，奖金200元；优秀奖若干名，奖金100元。优秀作品将在活动简报和《娄底组织工作》上择优刊发，并向省委作风办推荐。

四、报送要求。报送的作品及图片要一式三份并附电子版。截稿时间：7月10日，（联系人： 李常飞　电话：8269166　邮箱:ldcxzyzdz@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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